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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记者彭程 林钢威报道 3 月 11
日上午，广州市黄埔区有多名“准妈妈”挺着大肚
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黄埔街道办事处。 她们
此前都在附近的一家月子中心交了钱，购买了坐
月子的套餐，没想到人还没住进去，却收到了月
子中心突然结业的通知。

据了解， 涉事月子中心内部存在法律纠纷，
虽然经过街道办的协调，其中两名股东已同意退
款，但只将消费者预付款项的 49%退还，剩下的
51%要等他们通过起诉让另一名大股东来承担。
街道办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受理该案，街道也请
求了区政法委协调法院走绿色通道，希望能够快
诉快审快判。

预产期下月 定好的月子中心关了
涉事的月子中心名为“美喇乐陶陶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位于黄埔区丰乐中路香湾酒店 5 楼。
3 月 11 日，新快报记者来到该月子中心时，楼下
安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月子中心已于 2 月
20 日结业，大门也已经上锁。

该月子中心其中一名消费者黄先生告诉新
快报记者，去年自己在得知妻子怀孕后，便一直
在物色月子中心。 “大约是去年 10 月中旬，我来
到美喇乐陶陶这里， 一次性交了 2 万多元的全
款，买了一个坐月子的套餐。 ”黄先生表示，妻子
的预产期是今年 4 月，结果在 2 月 20 日却从“孕
妈交流群”里得知这所月子中心突然结业。

“我们很多消费者在得到消息后都第一时间
就去到了月子中心，要求他们退款。 ”黄先生说，
当时街道办方面也出面协调。记者在黄先生提供
的一份有三方签名、盖章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看
到，月子中心方面同意在 3 月 6 日前退还消费者
预付的全部款项。

然而，到了 3 月 6 日，包括黄先生在内的消
费者并没有收到退款，而是收到月子中心法人代
表的电话通知，“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公司存在
内部法律纠纷，他只能退给我们 49%的钱，剩下
的 51%还得等他们打完官司，再由大股东来退给
我们。 ”

街道办协调 两股东已退款 49%
新快报记者随后致电涉事月子中心的法人

代表陈先生。 陈先生表示，该月子中心是由美喇
集团直营，集团方面占了 51%的股份，而他和合
作伙伴则占 49%。 陈先生告诉记者，目前自己已
经退还了消费者 49%的款项，但公司大股东却不
愿意承担其余 51%的款项，因此自己已经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针对此事，黄埔街道办方面表示，2 月 20 日
晚上，街道办就联合司法所、市场所等多个部门
去现场处理，正在月子中心住的妈妈都转去其他
月子中心，交了定金还没有入住的客户都签了一
份司法调解书。据了解，该公司有三个股东，其中
有两个股东的出资比例占了 49%，目前街道办已
经协调了这两个股东， 让他们履行退款责任，并
由这两个股东提起诉讼，起诉出资比例占比 51%
的大股东。 3 月 5 日法院已经受理该案，同时街
道办还请求区政法委协调法院走绿色通道，快诉
快审快判。

预产期就在下个月 定好的月子中心结业了
经街道办调解消费者退回了 49%，有律师认为内部纠纷不影响商家对外承担责任

未经业主同意
物业自定停车场收费标准？

事发广州时代南湾小区， 物业回应称停车位收费
定价不需要业主投票

新快报讯 记者林钢威报道 广州市南沙区时代南湾小区多
名业主近日向记者反映，在没有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广州市时
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物业”）就制定了停车场的收费标准。3
月 13 日，小区物业客户服务中心回应称，备案的 315 个车位属于
开发商所有，停车位收费定价不需要业主投票。 7-17 栋种植了草
砖，符合绿化要求也可以用于临时停车，后期如有过半业主要求仅
作为绿化并禁止停车的话，物业会立即联系开发商处理。

“如果停车位收费是合理合法，业主还是愿意接受的。 ” 彭
女士表示， 但物业事先没有经过业主同意就制定了停车场的收
费标准，业主被强制消费。

业主梁先生告诉记者，小区的《广州市经营性停车场备案证
明》（以下简称“备案”）备案的停车位有 315 个，物业并没有向业
主出示停车位的产权。 “如果有产权，这 315 个车位用于经营是
合理的，如果没有产权，这些停车位是属于小区公共财产，用来
收费就不合理。 ”

他表示， 根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给出的
规划图，备案的 315 个车位只分布在规划图中的一小部分（1 至
6 栋一带），大部分楼房（7 至 17 栋一带）路边停车位并没有备
案， 现在没有购买车位的车辆离开小区却需要缴费后才抬杆放
行，这等于是对全小区的露天停车位进行收费。 此外，梁先生还
发现，按照规划图，7 至 17 栋一带的停车位原本应该是规划为绿
化带，却被建设为停车位用于停放车辆。

3 月 11 日，新快报记者走访时代南湾小区时发现，除了没有
购买车位的车辆离开小区需要缴费后才抬杆放行的情况外，购
买了地下停车位的业主也可以将车辆停在露天停车位， 却不用
被收费。 梁先生认为，这同样会影响到业主的停车需求。

3 月 13 日， 就小区停车位问题向时代南湾物业客户服务中
心咨询。后者回应称，315 个车位是规划内的车位，属于开发商所
有，小区建设规划已通过政府验收备案，物业已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将 315 个停车位向业主公示。 物业进场前已接受整个小区
业主和开发商的委托，停车位收费定价不需要业主投票。 物业结
合周边其他小区的情况并获得了政府许可备案才定价收费。 车
位不属于法律或者合同要求物业公司公示的内容， 业主买房的
时候可以通过开发商展示的资料了解到。

属于开发商所有的车位
可收费，但应先协商议价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娟对新快报记者表示，依
据《广州市停车场条例》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规划内属于开发商
所有的车位可以进行收费， 但要按照住宅停车场议价规则先进
行协商议价，协商议价时开发商理应出示产权证书。 未按照住宅
停车场议价规则的规定进行协商议价的，建设单位、停车场经营
者不得制定、提高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依据《广州市停车场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利用
住宅建筑区划内业主共有部分设置临时停车场的， 机动车停放
服务收费标准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
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临时停车场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
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或者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使用。

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 可以依法报批改建成临
时停车场， 但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如果开发商未经业
主同意擅自改建，则属于违法行为。

涉事门店应以全部资产对外部债务承担责任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娟对新快

报记者表示，月子中心的做法并不合理，消费者
提前在门店缴费预定月子中心服务， 这是一种
“预付式消费”，双方形成服务合同关系。

月子中心提前结业 ， 合同已履行不能 ，导
致消费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 依据合同法第

94 条之规定 ，消费者享有法定解除权 ，有权要
求对方退回全部费用。 该门店与消费者签订合
同、收取费用，依据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该门
店应以其全部资产对外部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
内部股权结构、争议纠纷不影响公司对外责任
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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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的美喇乐陶陶月子中心。新快报记者 林钢威/摄

■7-17 栋一带，不在备案范围内的停车位。 新快报记者 林钢威/摄


